
证券代码：002074         证券简称：国轩高科         公告编号：2022-002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对外担保进展情况介绍 

1、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银行等金

融机构于近日签署了担保合同，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合肥国轩”）、南京国轩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国轩”）、

南通阿斯通电器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阿斯通”）融资授信提供担保，具

体情况如下： 

序

号 

被担 

保方 

担保额度 

（万元） 
授信银行 

担保 

方式 
担保期间 合同签订 

1 

合肥国轩 

30,000.00 

渤海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合肥

分行 

连带责

任保证

担保 

主合同项下债

务人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 

《最高额保证协议》

（合同编号：渤合分

保（2021）第 026 号） 

2 24,000.00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合肥

分行 

连带责

任保证

担保 

主合同项下债

务人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 

《最高额保证合同》

（合同编号：215604

授 927A1） 

3 20,000.00 

广发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合肥

分行 

连带责

任保证

担保 

主合同项下债

务人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 

《最高额保证合同》

（合同编号：（2021）

皖银综授总字第

000078 号-担保 01） 

4 42,000.00 

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合肥分行 

连带责

任保证

担保 

主合同项下债

务人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 

《最高额保证合同》

（合同编号：

HFSLHZZGBT20210

007） 



5 7,000.00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合肥分行 

连带责

任保证

担保 

主合同项下债

务人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 

《最高额保证合同》

（合同编号：

ZB5805202100000024

） 

6 南京国轩 10,000.00 

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市六

合支行 

连带责

任保证

担保 

主合同项下债

务人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

起两年 

《连带责任保证合

同》（合同编号：[2021]

邮银宁 GS078-1） 

7 
南通 

阿斯通 
1,000.00 

北京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南通

分行 

连带责

任保证

担保 

主合同项下债

务人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 

《最高额保证合同》

（合同编号：

0718622-001） 

2、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 

合肥星源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星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合

肥国轩的参股公司，因经营发展需要，公司与银行等金融机构于近日签署了担保

合同，为其融资授信按照 40%的出资比例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时，合肥星

源对上述担保事项提供同等金额的反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被担 

保方 

担保额度 

（万元） 
授信银行 

担保 

方式 
担保期间 合同签订 

1 

合肥星源 

4,174.00 

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庐江支行 

连带责

任保证

担保 

自单笔授信

业务的主债

务合同签订

之日起至该

笔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日

后三年止 

《最高额保证合同》

（合同编号：

XYZGELJZH2021016） 

2 15,200.00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合肥分行 

连带责

任保证

担保 

每笔债权合

同项下债务

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起三

年 

《最高额保证合同》

（合同编号：

ZB5805202100000021） 

3 2,200.00 

杭州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合肥

庐江支行 

连带责

任保证

担保 

每笔融资合

同项下债务

人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

日起三年 

《最高额保证合同》

（合同编号：

2021110498150000000

1） 

3、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提供担保 

（1）合肥国轩对合肥星源提供担保 



因业务开展需要，合肥星源与苏美达国际技术贸易有限公司（进口代理，以

下简称“苏美达”）于 2021 年 5 月签订了《代理进口合同》（合同编号：HSNEM 

2021-001），双方拟开展设备代理采购业务，苏美达为合肥星源在协议约定货物

范围内执行代理采购。详细情况参见公司于 2021 年 5 月 29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进展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1-049）。 

结合合肥星源目前经营需要，上述代理采购业务采购的设备批次发生变化，

合肥星源与苏美达于近期重新签订了《代理进口合同》（合同编号：SSTM 

2021-002A）。公司全资子公司合肥国轩将对上述合同项下合肥星源向苏美达负

担的全部债务的 40%承担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8,000万元，

保证期间为上述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合肥星源控股股东深

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按前述交易项下合肥星源向苏美达负担的全部

债务的 60%承担保证责任。同时，合肥星源对本次担保事项提供同等金额的反担

保。合肥星源与苏美达已签订的《代理进口合同》（合同编号：HSNEM 2021-001）

失效，该合同项下合肥国轩为合肥星源提供担保事项相应解除。 

（2）合肥国轩对中冶新能源提供担保 

中冶瑞木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冶新能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合肥国轩的参股公司，因经营需要，中冶新能源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

山曹妃甸自贸区支行（以下简称“建行曹妃甸自贸区支行”）签订了《固定资产贷

款合同》（合同编号：HTZ130624100GDZC202100001），合肥国轩为上述授信

按 30%持股比例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合肥国轩已与建行曹妃甸自贸区支行签

署了《保证合同》（合同编号：CFDZMQZH130624101002），最高担保本金金

额不超过人民币 18,000 万元，保证期间为自担保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债务合同

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年止。 

（二）本次对外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4 月 21 日、2021 年 5 月 17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和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1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

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申请 2021 年度对外提供担保额度合计不超过 313.35 亿



元（或等值外币）。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01 亿元

（或等值外币），公司或其控股子公司对参股公司的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2.35

亿元（或等值外币），并授权公司董事长根据实际经营需要，具体调整各控股子

公司之间、各参股公司之间的担保额度，公司将与担保债权人签订（或逐笔签订）

具体担保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22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关于 2021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7）。 

本次对外担保事项均在公司 2021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范围内，无需另行召开

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6 年 5 月 9 日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强 

注册地址：合肥市新站区岱河路 599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及材料、太阳能与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应用产品、设备

与系统、节能型光电与电子产品、设备和系统、锂电应急电源、电动工具、交通

工具及锂电充电器的研发、生产、销售及租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城市及道路照

明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储能产品、储能装置材料及器件研发、生产及销售；股权

投资；梯次动力蓄电池回收技术及设备的开发与转让；梯次动力蓄电池及电池厂

废料无害化回收、收集、贮存、运输、处置与综合利用；电池、镍、钴、铜及相

关制品、配件、五金销售（不含危化品及易燃易爆品）；梯次动力蓄电池梯次利

用产品的研发、生产、租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持有合肥国轩 100%股权。 

合肥国轩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0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1

年三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元 

项目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 

总资产 22,588,206,433.15 24,665,308,339.55 

总负债 15,014,461,155.77 16,780,838,914.78 

净资产 7,573,745,277.38 7,884,469,424.77 

项目 2020 年度 2021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6,500,120,426.38 5,049,731,360.46 

净利润 -216,266,983.46 68,992,620.32 

2、南京国轩电池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5 年 4 月 1 日 

注册资本：5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宋金保 

注册地址：南京市六合区龙池街道时代大道 59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研发、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电源和储能系统的研

发、应用及销售；锂电应急电源、电动工具及锂电充电器的研发、生产、销售及

租赁；新能源技术开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持有南京国轩 100%股权。 

南京国轩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0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1

年三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元 



项目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 

总资产 4,108,710,705.96 4,851,157,542.70 

总负债 1,262,062,074.86 1,993,645,023.89 

净资产 2,846,648,631.1 2,857,512,518.81 

项目 2020 年度 2021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936,162,642.62 766,224,659.38 

净利润 127,924,098.53 10,863,887.71 

3、南通阿斯通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4 年 12 月 03 日 

注册资本：5,345.978886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蒋志融 

注册地址：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十总镇振兴北路 16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高、低压开关及成套设备、电气自动化、配网设备及元器件、变

压器及风电箱变、风电成套设备、船舶电器、三箱产品、空气绝缘分断箱、环网

柜产品及配套主元件生产、加工、销售；模块化电站配套设备及太阳能光伏电站

配套设备研发、生产、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公司间接持有南通阿斯通 100%股权。 

南通阿斯通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0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2021 年三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元 

项目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 

总资产 105,445,545.44 117,257,040.42 

总负债 60,808,668.90 73,816,864.59 



净资产 44,636,876.54 43,440,175.83 

项目 2020 年度 2021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105,693,185.12 85,846,065.42 

净利润 -6,830,732.00 -1,196,700.71 

4、合肥星源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6 年 1 月 5 日 

注册资本：65,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吴周继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经济开发区城西大道 128 号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隔膜及各类功能膜的研发、生产、销售及服务（以上

均不含国家规定需前置审批及禁止项目）；经营本企业自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

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

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合肥星源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7,000.00 41.54% 

合肥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20,000.00 30.77% 

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17,500.00 26.92% 

合肥信智通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00.00 0.77% 

合计 65,000.00 100.00% 

公司全资子公司合肥国轩持有合肥星源 26.92%股权。根据合肥星源公司章

程规定，在每年确保合肥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平均年化收益率的前提下（除非

另有决议约定），其他股东按出资比例享受合肥星源其余分配利润。公司子公司

在本次担保事项中按出资比例为合肥星源提供担保。公司副总经理王强先生曾担



任其董事，本次对合肥星源担保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合肥星源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0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1

年三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元 

项目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截至 2021 年 9 月 31 日 

总资产 569,538,781.64 717,857,062.27 

总负债 390,340,078.30 198,560,624.86 

净资产 179,198,703.34 519,296,437.41 

项目 2020 年度 2021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93,536,211.54 123,168,591.91 

净利润 -46,974,385.73 16,097,734.07 

5、中冶瑞木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7 年 9 月 6 日 

注册资本：93,684.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宗绍兴 

注册地址：曹妃甸工业区钢铁电力产业园区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二次电池材料、高储能和关键电子材料、高

纯稀土化合物、稀土特种合金、高纯稀土金属及制品、稀土储氢材料、3D 打印

用材料、新型建筑材料；工业固体废物、废旧锂离子电池回收和资源化利用（以

上项目涉及危险品及产业政策禁止的除外）；新能源和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销

售：有色金属矿产品（国家专控除外）、化工产品（危险化学品除外）；自营和

代理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中冶新能源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47,778.84 51.00% 

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28,105.20 30.00%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9,368.40 10.00% 

唐山曹妃甸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8,431.56 9.00% 

合计 93,684.00 100.00% 

公司全资子公司合肥国轩持有中冶新能源 30.00%股权，合肥国轩在本次担

保事项中按持股比例为中冶新能源提供担保。公司董事张宏立先生、副总经理王

强先生担任其董事，公司副总经理安栋梁先生担任其副董事长兼总经理，本次对

中冶新能源担保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中冶新能源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0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2021 年三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元 

项目 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截至 2021 年 9 月 31 日 

总资产 3,067,437,594.72 3,144,074,079.66 

总负债 2,286,299,828.74 2,307,322,716.71 

净资产 857,774,260.92 760,114878.01 

项目 2020 年度 2021 年 1-9 月 

营业收入 1,555,896,974.40 2,872,138,591.95 

净利润 -177,311,037.72 86,245,114.87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1、《最高额保证协议》（合同编号：渤合分保（2021）第 026 号） 

债权人：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债务人：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债权人在债权发生期间与债务人签订的一系列授信协议以及债权人

与债务人根据授信协议就每一笔具体授信业务所签订的全部具体业务合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最高限额为人民币 30,000.00 万元。 

保证期间：自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如主合同项下债务

有不同的到期日，则保证人的保证期间根据不同的到期日分别计算。 

保证范围：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偿付或支付的所有债务本金、利

息（包括但不限于法定利息、约定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及复利)、手续费及其

它收费、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其它应付款项。债权人为实现

本协议项下的担保权益而发生的所有费用；保证人在本协议向下应向债权人支付

的违约金和任何其他款项。 

2、《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15604 授 927A1） 

债权人：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债务人：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债权人与债务人签订的《额度授信合同》（合同编号：215604 授

927）及其项下所有使用授信额度的分合同。以及在保证额度有效期内，债权人

与债务人签订的具体约定每笔债务金额、债务履行期限及其他权利、义务的合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限额为人民币 24,000.00 万元。 

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所提供的每笔融资分别计算。就

每笔融资而言，保证期间为该笔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债权人依据主合同约定为债务人提供各项借款、融资、担保及其



他表内外金融业务而对债务人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利息（含

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本合同保证额

度起算前债权人对债务人已经存在的，本合同双方同意转入本合同约定的最高额

保证担保的债权。 

3、《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21）皖银综授总字第 000078 号-

担保 01） 

债权人：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债务人：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债权人与债务人签订的《授信业务总合同》（合同编号：（2021）

皖银综授总字第 000078 号）及其修订或补充（包括但不限于展期合同、该合同

中“授信额度续做”条款中的原授信合同。如果该合同项下签有单笔协议，单笔协

议也属于主合同范围）。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余额为人民币 20,000.00 万元。 

保证期间：自主合同项下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

赔偿金、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

旅费、执行费、保全费、评估费、拍卖或变卖费、过户费、公告费等）和其他所

有应付费用。 

4、《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HFSLHZZGBT20210007） 

授信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受信人：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授信人与受信人签订的编号为 HFSLHZZSXY20210027 的《综合授



信协议》以及双方根据《综合授信协议》就每一笔具体授信业务所签订的具体授

信业务合同或协议。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余额为人民币 42,000.00 万元。 

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每一笔具体授信业务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为自具体

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受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包

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及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

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 

5、《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ZB5805202100000024） 

债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债务人：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债务人与债权人在债权确定期间办理各类融资业务而签订的一系列

合同，以及双方签署的《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协议书》（合同编号：

CD58012021800823）。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余额为人民币 7,000.00 万元。 

保证期间：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

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债权本金，以及由此产生的利息（包括利息、罚

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

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

费、差旅费）等在内的全部债权。 

6、《连带责任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21]邮银宁 GS078-1） 



贷款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市六合支行 

债务人：南京国轩电池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债务人向贷款人申请借款，双方签署了《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合

同编号：[2021]邮银宁 GS078）。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贷款本金金额为人民币 10,000.00 万元。 

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保证范围：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贷款人支付和偿还的本金、利息（包括

但不限于利息，复利、逾期利息及罚息）、手续费及其它费用、税款、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贷款人实现债权的费用；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贷款人支付的任

何其它款项；贷款人为实现本合同项下的权益而发生的所有费用；保证人在本合

同项下应向贷款人支付的任何其他款项等。 

7、《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0718622-001） 

贷款人：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 

债务人：南通阿斯通电器制造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债务人与债权人已经或即将订立的编号为 0718622 的《综合授信合

同》（包括该合同及其有效修订与补充），以及该授信合同下双方在债权确定期

间订立的全部具体业务合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主债权本金金额为人民币 1,000.00 万元。 

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被担保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包括债权本金以及利息、罚息、复利、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用等其他款项。 

（二）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 

1、《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XYZGELJZH2021016） 

债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庐江支行 

债务人：合肥星源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基于债权人为债务人办理的一系列授信业务而将要及/或已经与债

务人在债权确定期间签订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外汇资金借款合同、银行承兑协

议、信用证开证合同、出具保函协议及/或其他法律性文件。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最高限额为人民币 4,174.00 万元 

保证期间：按债权人为债务人办理的单笔授信业务分别计算，即自单笔授信

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本金、利息（包括复

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

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债权人实现债权与担

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 

2、《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ZB5805202100000021） 

债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债务人：合肥星源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债务人与债权人在债权确定期间办理各类融资业务而签订的一系列

合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余额为人民币 15,200.00 万元。 

保证期间：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

期届满之日起至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债权本金，以及由此产生的利息（包括利息、罚

息和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

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

费、差旅费）等在内的全部债权。 

3、《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211104981500000001） 

债权人：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庐江支行 

债务人：合肥星源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主合同：债务人与债权人在债权确定期间发生借款、银行承兑、担保（保函、

备用信用证、银关保业务及其他担保）、票据贴现、贷款承诺、信用证（及其代

付、押汇等后续融资）、保理（及其代付等后续融资）、国际/国内贸易融资、

资金业务、法人账户透支业务、商业承兑汇票保贴保押业务、信用卡及信用卡分

期业务等签订的合同。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最高融资余额为人民币 2,200.00 万元。 

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每一笔具体融资业务的保证期限单独计算，为自具体

融资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包括所有主合同项下的全部本金、利息、复息、罚息、执行程序

中迟延履行期间加倍部分债务利息、违约金、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

用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 

（三）控股子公司为参股公司提供担保 

1、《代理进口合同》（合同编号：SSTM 2021-002A） 



甲方：合肥星源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乙方：苏美达国际技术贸易有限公司 

保证人：深圳市星源材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

司 

甲方委托乙方向甲方指定外商布鲁克纳代理进口设备，甲方承诺按约向乙方

履行付款义务，承担设备进口合同履行以及与设备进口有关的所有费用；乙方接

受甲方的委托作为甲方进口代理方与外商签订设备进口合同，履行进口合同中买

方进口代理的义务。 

保证人愿意对甲方履行本协议提供不可撤销的连带保证担保，保证期间为甲

方全部债务履行期间届满后两年，若因非乙方原因导致担保无效的，保证人愿意

就甲方的全部债务向乙方进行全额连带清偿。 

2、《保证合同》（合同编号：CFDZMQZH130624101002） 

债权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唐山曹妃甸自贸区支行 

债务人：中冶瑞木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保证人：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主合同：债务人与债权人签订的《固定资产贷款合同》（合同编号：

HTZ130624100GDZC202100001）。 

保证担保金额：保证人愿意按照所持债务人股权比例 30%为债务人提供连带

保证责任，且最高担保本金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8,000.00 万元。 

保证期间：自担保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后两

年止。 

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本金及利息（包括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

金、判决书或调解书等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间应加倍支付的债务利息、债务

人应向乙方支付的其他款项、乙方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 



四、公司累计对外担保和逾期担保情况 

截至 2022 年 1 月 14 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1,307,135.08 万元，占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的 119.85%。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提供担保的实际担

保余额为人民币 1,240,547.58 万元，公司对参股公司上海电气国轩新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中冶瑞木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合肥星源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的实际担

保余额为人民币 66,587.50 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已经按照相

关法律、法规规定履行了相应审批程序，符合有关规定，无逾期担保事项，亦未

发生涉及诉讼的担保或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五、备查文件 

1、《最高额保证协议》； 

2、《最高额保证合同》； 

3、《连带责任保证合同》； 

4、《代理进口合同》； 

5、《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一月十五日 


